【中国民生信托-重庆-渝北】项目

监管事项审核意见

编号：合同报审事项第【 02 】号

	致：
	中国民生信托有限公司

	发起人
	王琼
	日期
	2021.07.15
	项目名称
	中国民生信托-重庆-渝北项目

	审批事项标题
	佳源名城项目关于四川弘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项目节点进度确认单的用印及付款 

审批 

	是否用印
	　(是 

  □否
	用印类型
	(公章

(合同章

(法定代表人名章  (财务章

□其他：         
	是否用款及金额
	(是    (否

金额：   2,544,558.00     元

	审核事项说明或摘要
	事由：

项目公司与四川弘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15日签订的【重庆航空小镇A122- 
1、A122-2、A122-3号地块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9,685,000.00元， 
现工程已完成一期一组团土石方平场施工，经甲方和监理单位验收合格，根据合同约 
定，本次申请节点款金额为2,544,558.00元，收款方信息： 
1、施工单位名称：四川弘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 
3、账号：51050189083600001191； 
4、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一段978号3栋3单元1510。

二、依据：

1、项目公司内部审批流程； 

2、工程节点进度确认单； 

3、A122-1、A122-2、A122-3号地块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 

4、挖方方量； 

5、中国民生信托-至信1187号信托计划授权书及项目监管协议。 

三、分析：

1、重庆航空小镇A122-1、A122-2、A122-3号地块土石方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 

为19,685,000.00元，现工程已完成一期一组团土石方平场工程施工。因设计方案调 

整等因素导致工期延长3个月以上，按合同单价计算进度款为2,844,558元； 

2、施工单位因资金压力大，申请保证金400万变更为200万，目前已交保证金170万， 

剩余保证金30万在本次工程款中扣除，故本次应付工程款为2,544,558.00元； 

根据授权书“资金支付”约定及项目监管协议，本次申请需提报信托。

补充：一期一组团本次挖方90803.1方，累计（含本次）挖方90803.10方；本次填方33337.3 

方，累计（含本次）填方33337.3方；本次申请支付工程款2,544,558.00元，累计 

（含本次）申请支付工程款2,544,558.00元。



	康信君安审核意见
	监管专员意见
	经初步审核，该事项流程完备，建议可以用印及支付，相关资料作为附件发送，是否予以执行，请您审批。



	
	后台（工程、风险等）专业意见（如需）
	1、合同暂定总价1,968.5万元。 

2、本次施工单位申报产值4,720,440.62元，建设单位确认产值4,063,654.86元，占合同金额的20.64%。未明确累计确认产值数据。 

3、合同约定支付条款，单组团完工后，支付至完工产值的70%。 

4、本次施工单位申请应支付进度款3,304,308.43元，建设单位确认应支付进度款 2,844,558元，占合同金额的14.45%。未明确累计确认应支付进度款数据。扣减未缴纳的保证金30万元，本次实际申请支付2,544,558元。符合合同条款约定。

5、我公司现场核实本合同实施进度，确认产值进度与现场实施情况相匹配。 

6、监理单位、项目部造价部门已确认总包工程进度，对上报进度产值已复核确认，按权限进行审批。 

审核人：王文勇

	
	审核人
	王琼
	复核人
	何艳秋
	审定人
	王文勇


